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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 0421 民 初
3562号

张东平：本院受理原
告倪鼎力与被告张东平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或无
人查收。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判决书。本院
判决：一、被告张东平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
内归还原告倪鼎力借款
20000 元；二、驳回原告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
告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限
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受理费 300 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950元，由被告
张东平负担。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481 民 初
7654号

马耀彬：本院受理原
告周焕鑫与被告石敏丽及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请求
判令二被告归还借款
20000元并支付利息2800
元（暂计算至2017年10
月4日，此后按月利率2%
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
止）、支付律师代理费
2500元。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
日内，并定于2018年2月
23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
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424 民 初
5578号

朱静序、朱静毅：本院
已受理原告贺里祥诉你们
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
通知书等应诉法律文书。
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为：
被告朱静序归还原告代偿
款517500元，支付利息（从
2013年12月28日起按银
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
算至本金清偿之日止），被
告朱静毅对被告朱静序的
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用。限你方在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上述法律文书，如不按
时领取，经过60日后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424 民 初
5031号

夏丽波、周小红：本院
于2017年9月14日立案受
理了关于原告陈金晶诉被
告夏丽波、周小红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和开
庭传票等材料。请求本
院判决被告归还借款本
金 80000 元及利息损失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如遇节假日
顺延）上午9时30分在本
院沈荡人民法庭第三法
庭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郭建伟：本院受理上
诉人内蒙古恒利达商贸集
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长
兴县金城建材有限公司、
原审第三人达拉特旗高
头窑张美厚煤矿、李山、
郭建伟案外人执行异议
之诉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权利义务告知书、
外网查询及裁判文书上
网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
第 3 日 上 午 9 时 0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 0502 民 初
6490号

陈华：本院受理原告
方水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上述
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2 民 初
7374号

林毅、吴旗：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与被
告林毅、吴旗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无法采取直
接、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十时整（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2 民 初
3701号

张泉方：本院受理原
告徐根妹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502民初370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2 民 初
4658号

郑裕参：本院受理原
告胡鑫明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502民初465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2 民 初
3763号

包健峰、周慧英：本院
受理原告濮阳宁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浙 0502 民 初
37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3 民 初
1912号

董树勤：本院对原告
汤银荣诉被告董树勤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0503 民初
191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双林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896
号

高惠萍、高小亮、沈文
文：本院对原告金培林诉
被告高惠萍、高小亮、沈文
文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7）浙
0503 民初 896 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双林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702 民 初
15131号

俞静波：本院受理原
告俞静波与被告杜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证据副本、合议庭组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婺北法庭第三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702 民 初
15125号

杜彬：本院受理原告王
柯与被告杜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副本、
合议庭组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婺北法庭第三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雷丹：本院受理原告王

瀚文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九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7074
号

黄国凤：本院受理原告沈
红林诉被告黄国凤离婚纠纷
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0702民初707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5522
号

边平信：本院受理原告施
苏芬为与被告边平信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702
民初5522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如下：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8516
号

杨春波：本院受理原告
方园诉被告杨春波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杨春波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0702 民初
85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782 民 初
11350号

邱雪峰：本院受理原告
赵红平与被告邱雪峰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782民初1135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
如下：被告邱雪峰于本判决
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赵
红平货款43420元并赔偿利
息损失（从2017年7月7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
算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
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886元，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邱雪峰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782 民 初
10639号

黄金健：本院受理原
告刘天全与被告黄金健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 0782 民 初
10639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主文如下：被告黄金健
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
支 付 原 告 刘 天 全 货 款
25401.8元并赔偿逾期利
息损失（从2017年6月27
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至
本 判 决 履 行 完 毕 之 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53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436元，
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黄
金健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事
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782 民 初
16954号

金波：本院受理原告
东莞市联胜非融资性担
保有限公司诉被告金波
追偿权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
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要
求 你 归 还 货 款 人 民 币
118676.24 元及利息、律
师费。本案依法由审判
员朱海玉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杜志贵、朱国
军组成合议庭，于 2018
年3月7日上午9：00在第
四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
十日。届时你应按时到
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
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 浙 0782 民 初
11130号

赵 云
（330328198410261138
）：本院受理原告张永正诉
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
法向你送达本院（2017）
浙 0782 民初 11130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廿三
里 法 庭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逾期将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身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784 民 初
9470号

王春：本院受理原告
胡来利与被告王春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诉讼请求：1、
由被告偿还原告人民币
8000元；2、由被告承担本
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
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
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
书、风险诉讼提示，自公告
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2018年3月15日10时
00分在本院东门四楼8号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
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
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6778号

方兰生：本院受理原
告浦江县粤尚布行诉被告
方兰生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26民初6778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7008号

吴川、蒋蕙如、杨璟：
本院受理原告张丽珍诉被
告吴川、蒋蕙如、杨璟之间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
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
内。本案由章素诚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黄
建华、周彩燕组成合议
庭，定于2018年3月6日
上午 9 时 10 分在本院黄
宅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8129号

应新正：本院受理原
告石军风诉被告应新正、
彭雪芳之间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
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内。
本案由章素诚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黄建华、
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8年3月6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8074号

周从树：本院受理原
告陈和光诉被告周从树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
由何清良担任审判长，与
审判员刘波、人民陪审员
吴增富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8年3月5日上午9时
40分在本院浦东法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5309号

浦江之一服饰厂：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省浦江顺
丰工艺品有限公司诉你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 0726 民初
530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5097号

金闪、金君燕：本院受
理原告叶军正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浙 0726 民 初
509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6981号

张君良：本院受理原
告周志明诉被告张君良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2018年3月5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
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7146号

张逸民：本院受理原
告张朝勇诉被告张逸民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3
月5日上午9时10分在本
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3541号

廖明生、杨玉红：本
院受理的原告浙江邦德
染整有限公司诉你们之
间的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浙 0726
民初 354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4803号

曹才良、周建军、郑
晓明：本院受理原告柴红
军与曹才良、周建军、郑
晓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浙0802民初480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4782号

郭文君：本院受理原
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1004民初4782号民事判
决书。判令你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
日内偿还原告台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
支本金9980.73元及截至
2017 年 5 月 1 日的利息
482.27元、滞纳金100元，
其他费用 10 元，并支付
自 2017 年 5 月 2 日起至
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
按本金9980.73元按月利
率 2%计算的利息、滞纳
金。如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80元，诉讼保全
费13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 860 元，由你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3 民 初
3660号

章处兵: 本院受理原
告台州市黄岩双友日用
品有限公司诉被告章处
兵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诉讼
文书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1003 民初
366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被告章处兵在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
台州市黄岩双友日用品
有 限 公 司 货 款 14887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
息 按 本 金 148870 元 自
2017年6月2日起至判决
履行完毕之日止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
同 类 贷 款 基 准 利 率 计
算）。案件受理费 3277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3677元，由被告章处兵负
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7）浙1003民初4843
号

魏仕谊：本院受理原
告张友义诉被告魏仕谊为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1003民
初4843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确定：被告魏仕谊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
付原告张友义货款人民
币 49700 元，并赔偿利息
损失（自 2017 年 7 月 11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
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
利率计算至本判决履行
完毕之日止）。案件受理
费 1043 元 ，公 告 费 400
元，合计 1443 元，由被告
魏仕谊负担。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
预 缴 上 诉 案 件 受 理 费
1043 元（款汇：台州市财
政局，开户银行：台州市
农 行 ， 账 号 ：
19-900001040000225089
001，在预交上诉案件受
理费后及时将收据复印
件送交本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3 民 初
7288号

柳小平：本院受理原
告陈建明为与被告柳小
平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1003 民初 7288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确定：被告柳
小平在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
告 陈 建 明 加 工 款 4000
元，并赔偿给原告利息损
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
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
利率自 2017 年 9 月 19 日
起计算至本判决履行完
毕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
被告柳小平负担。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并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
50 元（款汇：台州市财政
局，开户银行：台州市农
行 ， 账 号 ：
19-900001040000225089
001，在预交上诉案件受
理费后及时将收据复印
件送交本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81 民 初
13802号

浙江铁宝电机有限
公司、张文浩、张海燕：本
院受理原告丁永琪诉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长期外出，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 告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等。原告要求判令你们
支付货款 110000 元及利
息损失，诉讼费用由你们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
送达。本案举证期限为
十五日，自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计算，你们应在举证
期限内向本院民三庭提
交证据材料，在举证期限
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
证权利。本案定于二 O
一八年二月六日上午八
时四十分在温岭市人民
法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17）浙 1081 民 初
4315号

蒋红华：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博星化工涂料有
限公司与被告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 1081 民 初
4315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 2017 年
11 月 3 日第 9 版法院公
告栏中，杭州市滨江区
人民法院（2017）浙 0108
民 初 5747 号 ，案 由“ 债
权人代位求偿权纠纷”应
为“债权人代位权纠纷”，
特此更正。


